
台经先基〔2008〕250号


关于做好2008年度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

考核“先进制造业资金安排”指标数据统计

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经（经贸）局、财政局：

根据《2008年度县（市、区）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》（台政办发〔2008〕72号）要求，将对各县（市、区）2008年先进制造业资金安排情况进行考核（第8项指标）。为确保考核工作顺利实施，经研究决定，对考核办法中“先进制造业资金安排”考核指标数据统计工作作进一步明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数据统计范围

用于先进制造业建设、重点产业发展和工业企业扶持的资金均列入数据统计范围，具体包括技改贴息、工业园区建设项目扶持（不含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）、高新技术企业扶持（含科技三项经费中工业项目补助）、中小企业扶持、节能降耗（工业循环经济）、对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补助资金（含对行业展会的补助、行业信息化平台的补助）等方面的资金。拨付资金指县（市、区）级财政拨付部分，不包括为国家、省、台州市三级转拨付的资金，也不包括乡镇（街道）一级财政拨付资金。不含为扶持企业发展进行的税费减免。

二、列支渠道

（一）在县（市、区）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专项资金或工业扶持资金中列支的；

（二）虽未在县（市、区）设立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专项资金中列支，但确实用于工业企业扶持和行业发展的。

三、认定依据

以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财政拔付单为准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请做好1-10月份数据统计工作，并认真填写《2008年度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考核先进制造业资金安排情况汇总表》，于12月10日前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工经（经贸）局、财政局联合行文报市经委、市财政局各一份。

（二）请在2009年1月初做好11-12月份数据统计工作，并认真填写《2008年度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考核先进制造业资金安排情况汇总表》，于1月份市对县（市、区）考核时联合上报市政府考核组。

以上二阶段汇总表上报时，均请附资金安排文件及财政拨付单复印件（按时间顺序排列装订），经市经委、市财政局联合审定后，作为2008年度县（市、区）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“先进制造业资金安排”指标的考核依据。

（三）2009年1月份市对县（市、区）进行先进制造基地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时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提供给市政府考核组的《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考核汇总资料》只需附上《2008年度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考核先进制造业资金安排情况汇总表》，资金安排文件及财政拨付单复印件不必重复提供。

此次“先进制造业资金安排”统计工作直接关系到市政府对县（市、区）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的得分，请有关单位高度重视，加强配合，认真完成。本文电子文档可登陆台州经委网（www.tzsjw.gov.cn）或台州财税网（www.tzcs.gov.cn）浏览下载。

联系人：徐涛（市经委）

联系电话：88510935，13357618822

联系人：邵洁（市财政局）

联系电话：88207108，13906578576

附件：2008年度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考核先进制造业资金安排情况汇总表

（此页无正文）
台州市经济委员会            台州市财政局

       二○○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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